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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浙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黑白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上海辰渝

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长兴博力矿业有限公司（排名不分先后）。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为民、陈锋、董晨晨、施欢欢、楼彬、张民华、戴澍迅。 

本标准由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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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缸液压圆锥破碎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单缸液压圆锥破碎机(以下简称圆锥机)的产品基本参数、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质量承诺。 

本标准适用于破碎抗压强度不大于250 MPa的各种矿石或岩石的单缸液压圆锥破碎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和声能量级  采用反射面上方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

法 

GB 5226.1—2008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5680  奥氏体锰钢铸件 

GB/T 8923.1—201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一部分:未涂覆过的

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厚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11365  锥齿轮和准双曲面齿轮  精度 

GB/T 13306  标牌 

GB 18452  破碎设备  安全要求 

JB/T 5000.4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4部分：铸铁件 

JB/T 5000.5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5部分：有色金属铸件 

JB/T 5000.6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6部分：铸钢件 

JB/T 5000.8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8部分：锻件 

JB/T 5000.9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9部分：切削加工件 

JB/T 5000.12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2部分：涂装 

JB/T 5000.13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3部分：包装 

JB/T 5000.14—2007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4部分：铸钢件无损探伤 

JB/T 5000.15—2007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5部分：锻钢件无损探伤 

3 产品基本参数 

3.1 型号与标记 

圆锥机产品型号表示方法应符合如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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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Y Y — □ □

给矿口宽度，单位为厘米(cm)

动锥底部直径，单位为分米(dm)

单缸液压

圆锥

破碎机
 

示例：给矿口宽度为 250 mm、动锥底部直径为 1100 mm 的单缸标准型液压圆锥破碎机标记为：PYY-1125 单缸液压

圆锥破碎机。圆锥机产品类型均为标准型。 

3.2 圆锥机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见表1。 

表1 基本参数 

型号 
给矿口宽度 

mm 

主电动机功率 

kW 

动锥底部直径 

mm 

排矿口调整范围 

mm 

处理能力 

t/h 

最大给矿粒度 

mm 

PYY-11XX 

90 200 1100 12-20 95-150 75 

115 200 1100 12-22 110-200 95 

150 200 1100 12-25 140-230 130 

220 200 1100 18-40 180-360 185 

250 200 1100 20-50 200-400 210 

PYY-13XX 

110 150 1270 12-25 175-310 95 

150 250 1270 14-25 240-375 130 

220 315 1270 22-35 285-400 185 

250 315 1270 25-40 320-480 210 

340 315 1270 30-50 310-650 290 

PYY-16XX 

150 355 1650 14-25 440-500 130 

225 355 1650 25-35 420-620 195 

450 355 1650 30-55 540-1250 385 

注1：合适的最大给料尺寸为最大给料口尺寸的 75％，以上数据是根据物料松散密度 1.6t/m
3
，抗压强度 120MPa，

粒度适中的脆性物料，并且能顺利进入破碎腔的给料。 

注2：表中处理能力为最大处理能力，并且为物料含水量不超过 4％，不含黏土，给料粒度级配适当，小于排矿口的

物料占给料总量的 10％以下，给料在破碎腔四周均布时的开路设计通过量。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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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设计要求 

4.1.1 应采用三维制图软件、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关键零部件进行设计制图和强度、疲劳分析，优化产

品设计。 

4.1.2 应对设备的电气、控制及信息系统进行选型优化设计，并采用自动控制系统提高设备故障诊断

与快速响应能力。 

4.1.3 控制系统应采用实时控制技术，支持工业互联网，具有远程监管、在线管理和机器联网等功能。 

4.2 材料选择 

4.2.1 主要原材料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性能检查，其它零件应有产品质量证明书方可使用。 

4.2.2 锻件应符合 JB/T 5000.8的规定。 

4.2.3 奥氏体锰钢铸件应符合 GB/T 5680的规定。 

4.2.4 碳素钢铸件应符合 JB/T 5000.6的规定。 

4.2.5 灰铸铁件应符合 JB/T 5000.4的规定。 

4.2.6 传动锥齿轮应符合 GB/T 11365的规定。 

4.2.7 铸造锡青铜耐磨件应符合 JB/T 5000.5的规定。 

4.3 工艺要求 

4.3.1 锥体安装前加温不低于 4 h，温度控制在 100 ℃～150 ℃。 

4.3.2 偏心轴钢套安装前低温冷却,温度控制在 25 ℃～45 ℃。 

4.3.3 主轴应采用金属表面镜面加工技术进行表面处理。 

4.4 检测能力 

4.4.1 应配置超声波检测仪对主轴进行超声波检测。 

4.4.2 应配置超声波检测仪对上、下机架应进行超声波检测或磁粉检测。 

4.4.3 应配置表面粗糙度仪对主轴配合面加工后应进行表面粗糙度检测。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在同规格中机器的主要零部件，如：下部机架组、上部机架组、偏心轴组、主轴组、传动轴组、

液压及润滑组及各部件所属主要零件、易损件应具有互换性。 

5.1.2 圆锥机应具有可靠的压力润滑系统。 

5.1.3 主轴应进行超声波检测，不低于 JB/T 5000.15—2007中Ⅲ级的规定，当采用其它方法检测时，

应符合相应标准的同等规定。 

5.1.4 上、下机架应进行超声波检测或磁粉检测，超声波检测不低于 JB/T 5000.14—2007中 3级的规

定，磁粉检测不低于 JB/T 5000.14—2007 中 2级的规定，当采用其它方法检测时，应符合相应标准的

同等规定。 

5.1.5 主轴配合面加工后表面粗糙度检测，Ra ≤0.8 μm。 

5.1.6 圆锥机的结合部位应严实密封，不应有粉尘泄漏。 

5.1.7 圆锥机的主要参数应符合表 1的要求。 

5.2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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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圆锥机表面应平整，不应有可见的凹凸不平现象。 

5.2.2 外露机加工表面不应有碰伤和锈蚀现象。 

5.2.3 钢铁制件涂装前表面应进行除锈，其除锈等级不应低于 GB/T 8923.1—2011中 St2的规定。 

5.2.4 主要焊接件的表面应平整，不应有可见的凹凸不平现象。 

5.2.5 圆锥机涂装要求应符合 JB/T 5000.12的规定。 

5.2.6 液压管路和电气线路走向合理、布置整齐、牢固，不应与运动部件发生干涉。 

5.3 装配要求 

5.3.1 机器各运动部位和液压调整装置等应灵活。 

5.3.2 当排矿口调整到最小尺寸时，主轴摆动一周，动锥衬板与定锥衬板在整个圆周上应保持相等的

最大排矿间隙，最大排矿间隙的波动量不大于 1.0 mm。 

5.3.3 弧齿锥齿轮的啮合侧隙应≤0.7 mm。 

5.4 空负荷试车要求 

5.4.1 圆锥机装配后应在制造厂采用相同工作转数的电动机和性能相似的润滑站连续进行 4 h空负荷

试车，在破碎圆锥自转转速正常和回油温度稳定 0.5 h以上时，空负荷试车时间可以缩短，但最少不得

少于 2 h。 

5.4.2 破碎圆锥自转转速正常（主电机电流稳定且进、回油温差不应高于 3 ℃），不应大于 30 r/min。 

5.4.3 锥齿轮不应出现周期性噪声。 

5.4.4 润滑油供油压力应在 0.4 MPa～1.2 MPa的范围内，进、回油温差不应高于 3 ℃，回油温度不应

超过 50 ℃。 

5.4.5 液压调整装置应保证灵活，液压系统与润滑系统应无泄露现象。 

5.5 负荷试车要求 

5.5.1 在额定负载下，连续运行不应小于 72 h。 

5.5.2 润滑油供油压力应在 0.4 MPa～3.0 MPa的范围内，回油油温最高不超过 60 ℃。 

5.6 安全要求 

5.6.1 圆锥机应装备有电气保护装置及其与辅助设备的联锁系统。 

5.6.2 圆锥机过载保护装置应安全、可靠。 

5.6.3 在圆锥机明显位置应固定安全操作标牌。 

5.6.4 圆锥机外露的传动部位、带轮等旋转运动部件应有防护装置，其防护装置应符合 GB 18452的规

定。 

5.6.5 电气系统布线应正确、整齐、美观，各指示仪表、开关、按钮等应整齐、牢固。 

5.6.6 圆锥机空转时噪声声压级不应超过 90 dB(A)。 

5.6.7 电气装置可能带电的金属件与接地端子间，应保持保护接地电路的连续性，其接地电阻≤0.1 

Ω。 

5.6.8 在动力电路导线和保护电路之间施加 500 Vdc时，绝缘电阻≥1 MΩ。 

5.6.9 电气设备的电路导线和保护接地电路之间应经受 50 Hz,1000 V，至少 1 s时间的耐压试验，无闪

络和击穿现象。 

5.7 控制系统 

5.7.1 设备的运行保护功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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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备具有软启动器所具备的过流，过载，缺相保护功能； 

b) 所有现场频繁动作元器件采用全密封产品； 

c) 控制部分具有根据报警等级的高低和设定参数的对比进行停机保护功能； 

d) 设备具有远程报警提示功能； 

e) 具有选配电话呼叫和短信报警功能； 

f) 设备具有环境温度自动适应及调整功能； 

g) 设备具有主轴高度自动调节及保护功能。 

5.7.2 设备运行中监测及报警功能包括： 

a) 设备具有润滑系统压力、流量、温度的监测及超限报警功能； 

b) 设备具有液压系统压力、温度的监测及超限报警功能； 

c) 设备具有远程自动检测及分析功能。  

5.7.3 设备原件维修更换的提示功能包括： 

a) 系统能够根据多个参数进行易损件更换提示； 

b) 系统具有选配的远程配件管理及设备维护考核指标功能。 

5.7.4 控制系统实现对整套工艺过程的控制，设备运行情况可全面监控，人机界面、状态显示和任务

操作通过触摸屏完成。 

5.7.5 控制系统具有实时数据的存取、报警监视及自诊断功能。 

5.7.6 控制系统可实现远程启停、排料口自动调节、主轴高度自动调节等功能。 

5.8 能效水平 

在额定工况下，圆锥机的单位产量耗电率≤0.70 kW·h/t。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主轴配合面采用表面粗糙度仪检测，应符合5.1.5要求。 

6.1.2 制造厂应使用超声波检测仪主轴进行超声波检测。 

6.2 外观 

通过目测、手感检查。 

6.3 装配要求 

6.3.1 通过目测检验零部件安装到位、无缺失，转动运动部件运动灵活。 

6.3.2 检查齿轮啮合间隙采用压铅方法测定或塞尺测定，并在整机组装完成前进行测定。 

6.4 空负荷试验 

6.4.1 制造厂应对整个液压系统以 1.6倍的工作压力进行保压无渗漏试验，保压时间不少于 10 min。 

6.4.2 排矿口尺寸可采用设备上检测装置的检测数据，在主轴位置同一高度的情况下，动锥衬板与定

锥衬板在整个圆周上应保持相等的最大排矿间隙，将直径差 1.0 mm的两个检测球放入破碎腔，主轴摆

动一周，沿破碎腔四周不小于四点位置处，直径小的检测球应能从破碎腔落下，直径大的检测球不应从

破碎腔落下。 

6.4.3 噪声的测定应符合 GB/T 376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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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每台圆锥机经装配检查合格后，应在制造厂进行空负荷试车，并满足 5.4要求。 

6.5 负荷试验 

6.5.1 负荷试车在用户处进行，并满足下列要求： 

a) 空负荷试车合格后方可进行负荷试车； 

b) 负荷试车开始时，先半负荷给矿，时间不少于 2 h； 

c) 电流无异常变化； 

d) 给矿、排矿正常，排矿粒度均匀； 

e) 满负荷运行应符合 5.5的规定。 

6.5.2 回油温度稳定0.5 h以上时，用温度仪测定回油温度。 

6.5.3 处理能力的测试方法：圆锥机处理能力在用户处测定，可用皮带秤或将单位长度运输带上的物

料称重，再根据运输带速度计算出来。 

6.6 安全要求检验 

6.6.1 保护接地连续性试验，应按GB 5226.1—2008中18.2中的试验1。 

6.6.2 绝缘电阻检测，应按GB 5226.1—2008中18.3试验。 

6.6.3 耐压试验应，符合GB 5226.1—2008中18.4的要求。 

6.7 控制系统检查 

控制系统的检查应按5.7的要求，方法：目视。 

6.8 能效水平试验 

在额定工况下，电能计量仪器接入圆锥机电源电路，按6.5.3要求计算出处理能力，单位时间内的

电能消耗除以处理能力即为圆锥机的单位产量耗电率，应符合5.8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每台圆锥机需经质量检验部门按出厂检验项目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b) 正式生产后，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正常生产后的定期检验； 

d)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f)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7.3.2 型式检验应包括本标准的全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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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进行，如检验不合格应加倍抽样进行复检，

若仍不合格则判定不合格。 

7.4 检验项目 

圆锥机的检验或试验项目见表2。 

表2 检验或试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要求 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1 一般要求 5.1 6.1 ○ ○ 

2 外观 5.2 6.2 ○ ○ 

3 装配要求 5.3 6.3 ○ ○ 

4 空负荷试车要求 5.4 6.4 ○ ○ 

5 负荷试车要求 5.5 6.5  ○ 

6 安全要求 5.6 6.6 ○ ○ 

7 控制系统 5.7 6.7 ○ ○ 

8 能效水平 5.8 6.8  ○ 

9 处理能力 表1 6.5.3  ○ 

注：型式试验中负荷试车要求、能效水平、处理能力三个项目一般应在圆锥机的用户场地进行。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每台圆锥机应在适当的明显位置上按 GB/T 13306规定的型式与尺寸固定产品标牌，并标明如下内

容：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主要技术参数； 

c）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d） 制造厂名称及地址； 

e） 制造日期及出厂编号。 

8.2 圆锥机包装前应清除机件上的油污，凡外露加工表面应涂防锈油脂。 

8.3 一般情况下圆锥机宜分解包装运输，在运输条件许可时，小型圆锥机可整体发运，并应适合陆路

和水路运输及装载的要求。 

8.4 圆锥机包装应牢固、可靠，符合 JB/T 5000.13的规定，箱内机件应有防雨、防潮等措施。 

8.5 包装箱外壁文字标记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其内容包括： 

a) 收货站及收货单位名称； 

b) 发货站及发货单位名称； 

c) 合同号、产品名称及型号； 

d) 毛重、净重、箱号及外形尺寸； 

e) 起吊作业标志和储运图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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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随同圆锥机供应的技术文件包括： 

a) 装箱单； 

b) 产品出厂合格证； 

c) 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及附图(总图、地基图、电气图、安装图)。 

8.7 技术文件应放在袋内，并在箱内固定放置。 

8.8 圆锥机在安装使用前，应将零部件妥善贮存，保证零部件不锈蚀和不损坏。 

8.9 圆锥机每存放一年，应进行一次养护。 

9 质量承诺 

9.1 在用户正常使用、保养条件下，圆锥机从制造商发货之日起整机一年（不含易损件），机体外壳

质保贰年，按使用说明书规定进行操作和使用，因产品制造质量不良而造成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制造

商均免费为用户修理或更换，在质保期外，制造商负责提供终身有偿服务。 

9.2 保修期内外，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对通知响应，经协商达成一致后 48小时内售后服务人员

或技术支持人员到达现场。 

9.3 制作商应向用户提供安装的技术说明资料等，并做好使用和维护等培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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